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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好 2017 年博士研究生 

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的通知 
 

为加强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，提高培养质量，根据 2015 版

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，博士研究生需在课程学习结束后,中期

考核前开展学科综合水平考试。为做好该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 

一、考试对象 

2016 级博士研究生以及 2015 级未参加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的博

士研究生（课程学分未修满者除外）。 

二、考试办法 

1、考试由相关学院组织，各学科具体实施。有一级学科授权点

的按一级学科组织，没有一级学科授权点的按二级学科组织。为加

强考试的管理，各学科须成立学科综合水平考试小组（以下简称

“小组”），主要负责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的命题、考试的实施以及

考试结果的评定等。小组设组长一名，由博士学位点领衔人担任，

成员由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3-5 名教授（或相当职称）或具有博士研

究生导师资格的副教授专家担任，小组应配有秘书 1人。 



 

2、命题围绕“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”这

一培养目标进行。主要包括：本学科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的掌握及

专业外语应用情况；与本学科相关的其他学科理论知识了解情况；

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所具备的能力等等。 

3、考试采取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，时间为 3个小时。 

4、成绩评定。70 分（含）以上为“合格”，70 分以下为“不

合格”。学科综合水平考试试卷的成绩由组长及成员评定无误后，

分别签名予以确认，小组秘书汇总结果，试卷及成绩交至所在学院

汇总存档并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。成绩合格的博士研究生，将进入

中期考核阶段；学科综合考试成绩不合格者，经小组同意，可以补

考一次；补考不合格者，只能参加下一届的博士研究生综合水平考

试及中期考核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1、11 月 5 日前，请各学院将考试方案（方案含小组成员名

单、参考人员名单、考试时间和地点等）报研究生院审核，方案可

结合中期考核统筹安排，但不能与中期考核同时进行；学位点将考

试命题报研究生院审核，研究生院开具试卷印制证明，定点印制试

卷（费用由研究生院承担）。 

2、11 月 10—30 日，组织考试。学院最迟于考试结束后 3 天内

将成绩汇总报研究生院，研究生院审核确认。 

 

附件：《2017 年湖南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成绩汇总

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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